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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购置新能源公务用车项目

二、预算金额：2590000.00 元

三、产品采购需求和技术参数要求：

序号 车型 技术参数要求 采购控制价
采购

数量

1
纯电动

商务车

主要

参数

1、车辆款式：纯电动商务车（7座）

2、轴距(mm)：≥ 2700

3、纯电续航里程（km）：≥300

4、整车质保：不低于 3年或 8万公里

5、三电质保：不低于 8年或 10 万公里
175000 元/

辆
1 辆

主要

配置

1、E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

2、制动力分配系统

3、定速巡航

4、每辆车配 1台充电桩

2
纯电动

轿车

主要

参数

1、车辆款式：纯电动轿车（5座）

2、长*宽*高（mm）≥4700*1800*1450

3、轴距(mm)：≥2700

4、纯电续航里程（km）：≥500

5、电机最大功率（kW）≥100

6、电机最大扭矩（N·m）≥220

7、整车质保：不低于 6年或 15 万公里

8、三电质保：不低于 8年或 15 万公里
172500 元/

辆
14 辆

主要

配置

1、全景天窗

2、后视镜加热除雾功能

3、豪华皮质座椅

4、自动智能空调+净化系统

5、车身电子稳定系统

6、智能无钥匙进入+一键启动

7、智能定速巡航

8、智能电池温控管理系统

9、每辆车配 1台充电桩

四、售后服务要求：

1、供应商接到采购人保修电话后，产品问题应 1小时内到达指定故障现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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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小时内排除故障保修问题，并向采购人作出说明和处理故障的方案。

2、在保修期内，同一产品、同一质量问题，连续两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，

供应商必须予以更换同品牌、同型号全新装备器材或者性能更加高级的替代产

品。

3、供应商在采购人所购车辆投入使用前，对车辆进行全车安全技术检查，

并与采购人建立定期信息沟通机制，使用中做好质量回访，接受采购人反映的

车辆质量及售后服务方面的问题，并及时回应并解决。

4、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，在车辆投入前，统一对驾驶员进行相关技术培

训，并根据车辆随车的一切设备及其他装备（如有国家相关行业标准的），须符

合相关行业标准，每件产品必须提供至少一份纸质中文使用说明书和电子文档

说明书。

五、质量保证

1、所有设备必须是厂商原装、全新的正品未使用过的，并完全符合国家、

行业标准以及投标文件所响应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要求。

2、设备外观清洁，标记编号以及盘面显示等字体清晰，明确。

3、所有产品、设备提供出厂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。

4、所投的产品必须是在中国范围内合法销售，原装、全新、并完全符合用

户要求的产品。

5、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、正常运转和保修寿命期内具有

满意的性能。

6、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，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造成

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。如设备的规格或质量与合同不符，或设备存在缺陷，

供应商应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按合同确定的规格、质量予以更

换，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
六、验收标准

由采购人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指定地点对所购设备进行验收，验收标准除采

购要求的货物技术参数外，可溯源到国家相关标准。

验收服务要求：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安装调试应达到有关标准的要求并确保

整体通过采购人的验收。

七、其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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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交货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天内交货，安装调试并通过验收。

2、交付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方式：采购人进行车辆验收合格后，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机动车

统一发票的 25 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货款。

4、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、编写投标文件。采购人有权对成

交供应商所提供产品的技 术指标、公司资料等进行核查，如发现与其投标文件

描述不一致且不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，并报政府

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。

5、如成交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偷工减料、不按工期完成项目，则采购人有

权终止合同，并报主管部门严肃处理。

6、报价是包括购置税、车船税、充电桩安装费、上牌服务及工本费等费用，

以及全部设备、运输、辅助材料、安装、调试、国家有关部检测、强制性认证

等一切费用的总报价。




